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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将完成第二条诫命的讲解。我们要谨记主的话语：“你

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深知，受限于我自身的

有限与软弱，这仍是我的追求。今天早晨的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心态

中来探讨。我们将再次阅读出埃及记 20 章 4~6 节，以及使徒行传 17

章 29 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

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因为我耶和

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使徒行传 17 章 29 节：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

所雕刻的金，银，石。” 

以上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 

天上的神啊，我们现在祷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克服内心的自

然倾向，去构建任何形象的思维，这些形象无疑都无法真实反映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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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我们祈求你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赐我们智慧，使我们行

事善良、忠信，引导我们常常仰望那位唯一能拯救我们脱离心中罪恶

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 

现在，我要快速回顾一下，我对第二条诫命的理解越深，越意识

到它的重要性。我意识到第二条诫命与一个神学概念密切相关，“约

束性原则”与“规范性原则”。 

所谓约束性原则，是指神才是决定我们应如何敬拜祂的那一位。

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敬拜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按神所吩咐的

方式来敬拜祂。有许多经文支持这一立场，其中利未记第十章尤其明

显：那达彼和亚比户用凡火进到神面前，是神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做的。

经文不是说神禁止他们这样做，而是说神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做。他们

因此被神的火吞灭，因为他们以一种神未曾吩咐的方式接近神。因此，

神说：“这是你们爱我、敬拜我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原则直接从第二条诫命中流露出来。我们生

活在一个时代完全无视这一诫命，这不仅是当代的问题，这种现象困

扰教会已千百年。 

我在三部分讲道的开始讨论过一句俗语：“敬拜的方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敬拜谁。”这是我曾被教导，也曾教导他人的观点，认为

只要敬拜的是正确的神，方式无关紧要。然而，这并非健康的敬拜观。

第二条诫命谈到的是偶像和形象，也许我们会倾向于将思考局限于脑

海中想象的形象。经文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

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任何物。” 



我必须指出，这并非对艺术的全面禁止。曾经在电台与另一位牧

师讨论时，他认为电影里有人扮演耶稣很可笑，他说如果按第二条诫

命理解，你们岂不是反对一切艺术？我回应说，这条诫命并不是叫我

们不要创造天上、地上或地下的任何物，而是不可为敬拜的神制作形

象，无论这神是真神还是假神。 

伟大的系统神学家查尔斯·霍奇对第二条诫命的理解值得重视，

他说：偶像崇拜不仅是拜假神，也包括用形象拜真神。许多人，包括

我自己，过去常把前两条诫命理解为：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

如果你选择敬拜，不应用人为制造的偶像敬拜假神。但实际上，这两

条诫命应如此理解：你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你也不可用人为制造

的形象来敬拜我。其本意是：无论公开或私下，我们都不应使用任何

形象、任何仿像来敬拜神。 

几周前，我引用《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时提到，教理甚至进一

步指出，我们在心里也不应对神有形象化的想法。申命记第 4 章也强

调，当神向以色列人显现时，他们看不见神，而是通过言语、命令来

启示，而不是通过形象。因此，我们不应在心中构建神的形象，这是

要警告我们不要依靠想象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神。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花三周时间讨论这条诫命？形象与

仿像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是，它极其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对神的认

识被偶像化、形象化扭曲，我们对神的认知就会不真实，就会产生错

误的理解。这比什么都更严重。即使我们承认神的启示无处不在，约

翰·加尔文也指出，在全世界没有一个真实的神像存在，因此人们想

象中的神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这些不完美，因为它们扭



曲了我们对神的认识，而扭曲对神的认知必然导致行为的偏差。 

经文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们。”这意味着我们

心中凭想象创造的神，必然成为我们所敬拜、所事奉的神。每个人心

中都存在一个“神”的概念，无论你身在教会还是在车上听这篇讲道，

那个驱动你、你在信仰中最先信赖的“神”，就是你最终会敬拜的神。 

就像以色列人创造了金牛犊，由于他们的神是一头金色的小牛，

强大却无思想的动物，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狂欢放纵来敬拜它。当摩西

从山上下来时，神就在混乱之中，却未发一言，而他们继续行各样亵

渎之事。 

朋友们，我们永远也无法制作足够多的形象，准确地呈现三位一

体父神、圣子或圣灵的样貌。即使有一百万个形象，也无法真正描绘

神的表情、姿态或样子。形象还会影响敬拜者的心态和行为。 

但对耶稣来说就更明显了，我们脑海里早已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

当我们跪下来祷告，同时在心中观想那个形象时，我们所面对的，已

经不是那位真实的神，而是一个被简化、被扭曲的神的漫画形象。而

只要这个形象在任何程度上歪曲或削弱了神的真理，我们就不可能在

真理中敬拜神。我盼望你们在自己的思想中、在自己的内心里，能够

看见这一点，并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是一个“漫画

版”的神时，不是真实的神，诫命就告诉我们，这会激起神的忌邪之

怒，因为我们并没有敬拜那位真正的神。 

我们要认识到，当神忌邪时，那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神是在指

出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属于祂的儿女，那些祂所爱的、赐给他们智慧



和良善、并赐给他们救恩的人，如今正被误导，被虚假的诱惑者引向

一条并不符合他们真正益处的道路。 

这就好像一个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开始崇拜一些并不适合、甚至

有害的人物时，心中所产生的那种感受。这种忌邪是好的，因为你是

我的孩子，我爱你，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如果我这样一个有罪、有

缺陷的父亲，都能对同样有罪的人这样说，那么那位公义、良善、全

然慈爱的神，岂不更有理由这样说吗？祂从不做任何不符合祂儿女最

大益处的事。所以，当我们谈到神的忌邪时，那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 

接下来，这条诫命并不是把这些人称为“拜偶像的人”，神并没

有说“你们这些人是拜偶像的”，而是把他们描述为“恨我”的人。

“恨我的”，就是那些整体上轻忽、藐视神诫命的人。从人的感觉来

说，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天然的未信之人，可能并不会觉得这是“恨

神”。他们可能会说：“我并不恨神，我只是对神没有兴趣，我与你

所说的神无关。你把这种态度称为恨，未免太重了。”乍一听，这似

乎还算合理。但问题在于，神已经向所有人启示了祂自己。 

这就完全不同了。忽略一个从未向我表明任何存在或兴趣的人，

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

向所有人显明了自己，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让我用一个不完全但能

说明问题的比喻：如果你来到我家门口，敲着门说：“嘿，是我，我

在这儿。”我听得出你的声音，却故意不开门，那很可能意味着我并

不喜欢你，甚至不想与你有任何关系。如果我真的恨你，我就更不可

能开门了。这正是人与神之间的问题所在。神已经向每一个人显明了

自己，而我们对这种显明的回应是什么？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有



人都如此回应：我们轻看它，抵挡它，说：“我不要你。”我们抵挡

真理。这并不是中立，而是轻蔑，是敌对，是对神的恨。 

我并不是在这里应用启示录 3 章 20 节“我站在门外叩门”那段经

文，那段经文更多是写给教会的。我现在谈的是天然之人，是一种普

遍的人类处境。我们之所以说“不”，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罪，而这

种抵挡真理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对神的轻蔑和憎恶。 

但现在，在这条诫命的语境中，神是把这话写给祂的教会的。也

许你会说：“可是我相信耶稣，我并没有把那扇门关上，那门是敞开

的，祂已经在这里，行走在我们中间。那么，这条诫命真的还与我有

关吗？我们能不能直接跳到下一条我更挣扎的诫命？”我会说，这条

诫命其实离我们非常近。神是把它写给已经属于祂、却正在用错误方

式想象真神、并且偏爱那个错误形象的约民。 

因此，“恨神”这个说法，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出现的：人宁愿

要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神，也不愿要真实的神。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件

事上遇到问题。我们天生就会偏爱那个形象，因为那个形象合乎我的

感觉，合乎我的需要，合乎我的喜好。我们会说：“我需要一个更严

厉一点的神。”“这个神太慈爱了，我要把祂变得凶一点。”于是我

们不断塑造一个神，并且更喜欢这个神，而不是那位真实的神。 

这正是摩西的问题之一，也是他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神说：

“吩咐磐石。”但摩西说：“不不，我要击打磐石。”我曾经一直觉

得很难理解，摩西经历了那么多，却因为击打磐石就不能进入应许之

地。作为一名牧者，这反而让我更深地认识到：神要人按祂所喜悦的



方式来呈现祂，而不是按我以为合适的方式来呈现祂。因此，我们祷

告，我们查考，我们研读，我们反复确认，你们也要确认，我所说的

一切是否与神的话语一致，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启示一致，使我们可

以真实、准确地认识祂。 

使用形象的人，最终一定会从他们想象出来的神那里形成神学，

而不是从圣经中神所启示的旨意来建立信仰。因此，这里就产生了一

个冲突。我要告诉你，这个冲突就在这个房间里，也在我们每一个人

的心中。我们都在“我所想象的神”和“真实的神”之间挣扎。正如

我上周提到的，耶稣教导我们，你不能同时服事两个主。祂用极其严

厉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真理：“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

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这并不是在讲一般性的喜好问题。这不是说：“我更喜欢巧克力，

不太喜欢香草，所以我就恨香草。”也不是说：“我选择上某某大学，

所以我就恨另一所大学。”耶稣所说的，是关于终极的主宰，关于你

生命中最根本、最具支配力的那一位。你的心、你的魂，必定属于某

个对象，而当两个对象同时争夺它时，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战。 

使徒保罗也使用了同样的语言。他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

钉十字架。”如果我可以稍作解释，那旧人，连同他的旧神、假神、

不配称为神的神，一同被钉死了，“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

奴仆。”当问题关乎“谁才是你的神”时，这是一场生死之战。 

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一点。我最喜欢的一句赞美诗歌词之一就是：

“我真容易漂流，主啊，我深知；我真容易离弃我所爱的神。”如果



我们容易离弃我们所爱的神，那就意味着一定有另一个“神”在对我

们说：“你属于我。”这是一场激烈的争战，那另一个对象正看着你、

看着我，说：“你是我的。” 

有些人这样对我说，我是很享受的。我喜欢我妻子对我说“你属

于我”，我也喜欢我的孩子对我说“你是我爸爸”。但如果金正恩对

我说“你属于我”，我想我就不会喜欢了。然而，当神对我们说“你

是我的”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随之而来的，是天上的丰富，是永不

止息的爱、恩典、智慧和良善，我们将永永远远赞美祂，却永远不会

厌倦。 

神的爱是无限的、永恒的。可以这么说，每一天我们在天家醒来，

都会是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天，而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对神的

认识日益加深，认识祂爱我们的深度，认识祂向我们显明的恩典。 

作为父母，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我们是孩子生命中最有影响力

的人。我们常常说，“孩子跟谁在一起，就会学到什么”。但我要坦

白说，作为父亲，我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孩子选择与谁交往，这不仅

仅是“他们跟谁在一起”的问题，而是我作为父亲在他们生命中的所

有影响是第一位的。神的诫命正提醒我们这一点：“我必追讨恨我的

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举个例子，

我的一位大学老室友可以作证，他认识我的父亲，也认识我，他可能

在我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包括好与坏的行为，他可能更喜欢我父

亲，也喜欢我，但无论如何，我都能看到父亲身上的一些性格在我身

上重现，而我也开始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类似的影子。这很显然，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 



而且，这不仅限于父母对子孙的影响。让我更进一步说，当我信

主之后，进入我们所谓的西方福音派教会时，我发现这个群体中充满

了错误。并不是说我没有错误，但其中很多信仰上的错误，影响了我

多年。我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基督教的矫正》，只出版了

中文版本，记录了我作为信徒成长过程中必须“卸下”的错误观念，

然后重新学习正确的真理。纠正错误很难，因为要去掉错误几乎比重

新学习新知识更困难。就像教别人撑杆跳，如果他以前一直以错误的

方式练习，纠正起来比直接教一个从未练习过的人更困难。我的人生

也是如此，每读一节经文，我都要重新研究，因为我二十年来一直误

解了它。我想很多人会震惊于西方福音派教会中我们接触到的错误数

量，而纠正这些错误是非常艰难的。 

我周五在给我 11 岁的孩子们上课时，他们提出了很多非常尖锐的

问题，而我给出的回答对他们来说非常清楚明了。相比之下，当我与

一个信主多年的人分享对世界末日的理解、或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理解

时，如果这些理解与他们三十年来所学不符，就像在房间里清除厚厚

的灰尘，非常艰难。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错误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

复学习圣经、研读圣经，确认自己理解的真理是正确的。正如长老所

说，要给圣灵再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阅读、重新学习、重新理解。 

这段经文同样显示了神的慈爱。祂说“向爱我、守我诫命的人施

慈爱”，这段话在旧约时代的诫命中就有明确体现。即使在我们今天，

许多人甚至牧者对诫命的理解也不完整，常认为旧约的诫命只是原则、

指导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命令。然而，新旧约都明确指出：“你们若

爱我，就必守我的诫命”（约翰福音 14 章 15 节）。神的爱显现在我



们守诫命的行为中，我们因爱祂而遵守诫命。这一世代中有一种错误

观念，认为神的律法是我们“必须努力遵守”的事情，似乎守律法本

身是为了获得祝福，而忽略了律法背后的爱和恩典。 

神的应许是辉煌的。祂说：“恨我的人，祸及三四代；爱我、守

我诫命的人，我必向他们千代施慈爱。”我们往往略过这一点。换句

话说，如果你犯了错误，那影响可能持续三四代，但如果你忠心顺服，

按神的道路而行，这影响将延续千代。让我们简单算一下：如果一代

人最少二十年，通常四十年，那么一千代就是四万年。出埃及记这条

诫命大约写于三千五百年前，也就是说，这一应许至少还有三万六千

五百年的延续。换句话说，从历史的时间维度来看，我们今天绝不可

能处于末世。 

这也让我们看到神国度的荣耀与持久性。自亚当与夏娃以来，神

的盟约国度就已经开始，祂为他们遮盖、献祭动物，显示没有流血就

没有罪的赦免，也没有羞耻的遮蔽。这个国度延续至今，直到今天，

在这间教会里仍在彰显。纵使巴比伦、希腊、罗马等历史上最强大的

帝国都来去匆匆，神的国却是唯一永远长存的国度，延续千代。世间

任何人为构想、任何意识形态的辉煌，终有消逝之时；神的国度，才

是永恒不灭的荣耀。 

他们来了，又去了。但今天早晨，当我们打开圣经，当我们来到

主的餐桌时，我们就与全地的普世教会联合，也与从历史开端就存在

的永恒教会联合，参与那唯一能够贯穿历史、跨越时间的事工。从亚

当与夏娃到最后一个人，唯有神的国度永存，神应许保护并维持这个

国度。祂会赐福给那些祝福祂国度的人，也会咒诅那些抵挡祂国度的



人。在旧约中，这应许适用于神的盟约子民，以色列；在新约中，这

应许适用于教会。我希望，到此时，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作为受造

之人，几乎不可能对神有完全准确的认识。我祈祷，在我这三篇讲道

的小系列中，你会自问：如果牧师保罗所说的是真的，那么谁能真正

准确地认识神呢？答案是，没有人能做到。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神，

因为神的无限、永恒和广大超乎我们的理解，即便我们理解到的神，

也必然有所不足。 

这并不是说我们对神无法有任何认知。我不赞同那种观点。我相

信神以祂的方式向我们显明自己，使我们可以认识祂。认识神应当是

我们一生的追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 1 章 17 节祷告的那样，愿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

我们真知道祂。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我们应当为此祷告，求神赐我们

对祂的正确认知。但我们永远不能自以为我们的理解足够纯净，从而

赢得神的认可。天哪，不可让我们陷入“我已经完全理解神了”的误

区。 

我曾谈过规制原则，讲过在敬拜中我们应做与不应做的事情。回

顾过去 25 年的牧师生涯，我发现自己曾做过许多不符合这一原则的

事。我并不是故意悖逆，而是出于无知。即便如此，如果我再活 25

年，我也可能会对今天所说的再产生异议。希望你们也能有这样的自

省。我们都必须意识到自己仍在成长中，教会的礼仪再完美，也只是

因为基督的宝血，使教会蒙神悦纳，而不是因为我们“搞懂了”。若

我们以为凭自己对神的理解就能蒙祂悦纳，那是通往灾难的道路。我

们常常处于不完全顺服的状态，这是人类的普遍现象。 



朋友们，我们没有完全遵守这条诫命。我们对神的认识被无数偏

差和误解所影响。然而，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一位完全认识

父神的代求者耶稣基督。祂完全遵守了这条诫命，祂的伟大顺服属于

一切呼求祂名的人。正如在祂为我们所作的大祭司祷告中（约翰福音

17 章 25~26 节）所显明的：“公义的父阿，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

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

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爱我们，这些软弱、罪孽深重、对升天毫无所

知的婴孩。我们在属灵上死了，内心充满对你的仇恨，但你侵入我们

的心，赐给我们柔软的心、开了瞎眼、开启聋耳，你的圣灵吹拂在我

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知道了、相信了。藉着你的恩典，我们信靠

独生子神，因信称义，因此与父有和平。求你使我们在参加主的餐时

仍能认清：我们不将自己的血与基督的血混合，不将自己的行为与祂

的行为混合，唯有祂的血和祂的作为，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无法提供、

甚至不愿提供的救恩和平安。 

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